
保护碧水蓝天    共建绿色家园



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会精神，深入贯彻习

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紧围绕统筹推进

“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协调推进“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

认真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以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核心，以保障和维护生

态功能为主线，按照山水林田湖系统保护的要求，划定并严守生态保护红线，实现

一条红线管控重要生态空间，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维

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



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五年来，我们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促进绿色低碳发展。

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健全生态文明制度体系，处理好发展和保护的关系，不断提升可持续发展

能力。

加强污染治理和生态建设。坚持精准治污、科学治污、依法治污，深入推进污染防治攻坚。注重多污染

物协同治理和区域联防联控，地级及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例达86.5%、上升4个百分点。基本消除地级

及以上城市黑臭水体，推进重要河湖、近岸海域污染防治。加大土壤污染风险防控和修复力度，强化固体废物

和新污染物治理。全面划定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生态保护红线和城镇开发边界。坚持山水林田湖草

沙一体化保护和系统治理，实施一批重大生态工程，全面推行河湖长制、林长制。深入实施长江流域重点水域

十年禁渔。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完善生态保护补偿制度。森林覆盖率、湿地保护率分别达到24%、50%以上，

水土流失、荒漠化、沙化土地面积分别净减少10.6万、3.8万、3.3万平方公里。人民群众越来越多享受到蓝天

白云、绿水青山。

2023年3月5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十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



生态保护红线：

指在生态空间范围内具有特殊重要生态功能、必须强制性严格

保护的区域，是保障和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和生命线，通常包括

具有重要水源涵养、生物多样性维护、水土保持、防风固沙、海岸生

态稳定等功能的生态功能重要区域，以及水土流失、土地沙化、石漠

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弱区域。



为什么划定生态保护红线？

指具有自然属性、以提供生态服务或生态产

品为主体功能的国土空间，包括森林、草原、湿地、

河流、湖泊、滩涂、岸线、海洋、荒地、荒漠、戈

壁、冰川、高山冻原、无居民海岛等。

什么是重点生态功能区？

指生态系统十分重要，关系全国或区域生态

安全，需要在国土空间开发中限制进行大规模高强

度工业化城镇化开发，以保持并提高生态产品供给

能力的区域，主要类型包括水源涵养区、水土保持

区、防风固沙区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区。以及水土流

失、土地沙化、石漠化、盐渍化等生态环境敏感脆

弱区域。

近年来，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国资源

环境形势日益严峻。尽管中国生态环境保护与建设力度逐

年加大，但总体而言，资源约束压力持续增大，环境污染

仍在加重，生态系统退化依然严重，生态问题更加复杂，

资源环境与生态恶化趋势尚未得到逆转。已建各类保护区

空间上存在交叉重叠，布局不够合理，生态保护效率不高，

生态环境缺乏整体性保护，且严格性不足，尚未形成保障

国家与区域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空间格局。 什么是生态空间？



管控要求
生态保护红线原则上按禁止开发区域的要求进行管理。严禁不符合主

体功能定位的各类开发活动，严禁任意改变用途，确保生态功能不降低、

面积不减少、性质不改变。因国家重大基础设施、重大民生保障项目建设

等需要调整的，由省级政府组织论证，提出调整方案，经环境保护部、国

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提出审核意见后，报国务院批准。

——功能不降低。生态保护红线内的自然生态系统结构保持相对稳定，

退化生态系统功能不断改善，质量不断提升。

——面积不减少。生态保护红线边界保持相对固定，生态保护红线面

积只能增加，不能减少。

——性质不改变。严格实施生态保护红线国土空间用途管制，严禁随

意改变用地性质。



规范管控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生态保护红线是国土空间规划中的重要管控边界，生态保护红线内自然保护地核心
保护区外，禁止开发性、生产性建设活动，在符合法律法规的前提下，仅允许以下对生态功能不造成破坏的有限人为活动。生态保护红线内
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饮用水水源保护区等区域，依照法律法规执行。

1.管护巡护、保护执法、科学研究、调查监测、测绘导航、防灾减灾救灾、军事国防、疫情防控等活动及相关的必要设施修筑。
2.原住居民和其他合法权益主体，允许在不扩大现有建设用地、用海用岛、耕地、水产养殖规模和放牧强度（符合草畜平衡管理规定）

的前提下，开展种植、放牧、捕捞、养殖（不包括投礁型海洋牧场、围海养殖）等活动，修筑生产生活设施。
3.经依法批准的考古调查发掘、古生物化石调查发掘、标本采集和文物保护活动。
4.按规定对人工商品林进行抚育采伐，或以提升森林质量、优化栖息地、建设生物防火隔离带等为目的的树种更新，依法开展的竹林

采伐经营。
5.不破坏生态功能的适度参观旅游、科普宣教及符合相关规划的配套性服务设施和相关的必要公共设施建设及维护。
6.必须且无法避让、符合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的线性基础设施、通讯和防洪、供水设施建设和船舶航行、航道疏浚清淤等活动；已

有的合法水利、交通运输等设施运行维护改造。
7.地质调查与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包括：基础地质调查和战略性矿产资源远景调查等公益性工作；铀矿勘查开采活动，可办理矿业权

登记；已依法设立的油气探矿权继续勘查活动，可办理探矿权延续、变更（不含扩大勘查区块范围）、保留、注销，当发现可供开采油气资
源并探明储量时，可将开采拟占用的地表或海域范围依照国家相关规定调出生态保护红线；已依法设立的油气采矿权不扩大用地用海范围，
继续开采，可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不含扩大矿区范围）、注销；已依法设立的矿泉水和地热采矿权，在不超出已经核定的生产规模、不
新增生产设施的前提下继续开采，可办理采矿权延续、变更（不含扩大矿区范围）、注销；已依法设立和新立铬、铜、镍、锂、钴、锆、钾
盐、（中）重稀土矿等战略性矿产探矿权开展勘查活动，可办理探矿权登记，因国家战略需要开展开采活动的，可办理采矿权登记。上述勘
查开采活动，应落实减缓生态环境影响措施，严格执行绿色勘查、开采及矿山环境生态修复相关要求。

8.依据县级以上国土空间规划和生态保护修复专项规划开展的生态修复。
9.根据我国相关法律法规和与邻国签署的国界管理制度协定（条约）开展的边界边境通视道清理以及界务工程的修建、维护和拆除工

作。
10.法律法规规定允许的其他人为活动。



对生态保护红线批准后发生的违法违规用地用海用岛行为，按照《土地管理法》《海域使

用管理法》《海岛保护法》《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等法律法规规定从重处罚。破坏生态环境、

破坏森林草原湿地或违反自然保护区风景名胜区管理规定，由生态环境、林草主管部门按职责

依照《环境保护法》《环境影响评价法》《水污染防治法》《海洋环境保护法》《森林法》

《草原法》《湿地保护法》《自然保护区条例》《风景名胜区条例》《森林法实施条例》等法

律法规从重处罚。对自然保护地内进行非法开矿、修路、筑坝、建设造成生态破坏的违法行为

移交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部门。

生态保护红线一经划定，未经批准，严禁擅自调整



凌源市隶属辽宁省朝阳市，位于辽、冀、蒙三省区交汇处，

北与建平县、内蒙古宁城县毗连，东北及东与喀左县接界，西及

西北与河北省平泉县相邻，西南与河北宽城县、平泉县接壤，南

与建昌县、河北青龙县相连，东南与建昌、喀左两县搭界。

凌源市生态保护红线划定面积为1213.14平方公里，占县

域国土面积的36.96%。包括三个生态功能区，分别为水源涵养

区、防风固沙区和生物多样性维护区。

生态功能区名称 面积（km2） 占比（%）

水源涵养区 530.20 43.70%

水土保持区 0  0
防风固沙区 0.17 0.02%

生物多样性维护区 682.77 56.28%
合计 1213.14 100.00%


